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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新城 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及 2023 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意见

财政金融部

（2023年 1月）

现将秦汉新城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财政预算安

排的意见报告如下，请予以审议。

一、2022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04亿元，自然下降

19.43%；对留底退税进行还原及剔除上年双照南位基数后，同口径

增长 6.74%。完成西安市人大批复预算 20.9亿元的 71.96%，完成

新区下达目标任务 19.91亿元的 75.54%。税收收入完成 7.27亿元，

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 48.37%。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13.79

亿元，同比下降 45.0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一般债券收入、上

年结余，扣除上解上级、一般债务还本等支出，当年预计结余资金

3.40亿元（专项支出结余 0.3亿元）。结转结余转下年使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44.44亿元，同比下降55.84%。

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完成 40.05亿元，同比下降 57.88%；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收入累计完成 4.23亿元，同比下降 22%；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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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收入累计完成 0.16亿元，同比增长 42.84%。政府性基金支出完

成 85.67亿元，同比下降 1.92%。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安排支

出完成 57.72亿元，主要是拨付土地储备中心，用于土地征迁、土

地报批、政府棚改购买、隐债化解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

支出 1.09亿元，主要用于架空线落地项目、城市环境卫生整治项

目等；污水处理费安排支出 0.08万元，主要用于秦汉新城涝池（纳

污坑塘）治理项目；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20.8亿

元；债券付息等安排支出 4.48亿元；其他支出 1.5亿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专项债券收入、上年结余，扣除上解支出、专项债务还

本支出等，当年预计超支 17.3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477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553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统一由新区管理，每年与新区财政进行社会保险

基金结算，2022年结算总额 5,324万元，财政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机

关事业养老保险、血液透析补差、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离休干部医

药费等支出。

（四）政府性债务预算执行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政府债务余额为 140.16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1.17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38.99亿元。虽然目前上

级尚未明确 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但根据预计，新城债务余

额符合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的规定，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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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财政决算尚在编审之中，预算执行准确结果待决算编

审结束后，再向党委、管委会汇报。

二、2022年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调整情况

2022年年初预算安排专项资金收入 2.64亿元，实际执行 9.31

亿元，增加 6.67亿元。

（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调整情况

2022年调增支出 8.56亿元。其中：疫情防控支出 1.63亿元；

民办代课老师一次性补助 582万元；管委会、教育系统工资福利支

出 0.49亿元；专款支出 6.38亿元。

因社会事务上划调减支出 3.28亿元，其中：街办 2.84亿元；

卫生院 0.44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收入预算，新区下达公租房配建专项资金等调增 4.87亿元；

支出预算，增加土地储备中心征地拆迁等支出 8亿元。

（三）政府债券资金调整情况

西咸新区财政局转贷本级政府债券资金共计 34.7313亿元，其

中：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22.3亿元；再融资债券资金 12.4313亿元（一

般债券 0.14亿元、专项债券 12.2913亿元）。再融资债券资金 12.4313

亿元，专项用于置换 2022年度到期政府债券；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22.3亿元，主要用于秦汉新城秦宫佳苑安置房项目（一期）、迎宾

佳苑南区、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秦风佳苑安居小区项目（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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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建设。

三、2023 年预算安排意见

近年来，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新城财政收支

矛盾突出，处于“紧平衡”状态。根据省、市及新区财政部门关

于做好 2023 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的安排意见，我们结合新城实

际，提前启动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制定部门预算编制定额标准，

严控“三公经费”，持续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坚决落实省市、

新区公用经费压减 15%以上，项目支出压减 18%以上的工作要求。

除确需急需情况外，严格控制，不再实施办公业务用房大中型维

修改造和新增购置公务用车，新增资产配置与存量资产挂钩，腾

出资金保民生投入。根据新区要求，一般公共预算按照 15%的增

幅进行测算；政府性基金按照西安市确定的收入最高限额进行测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按照国有企业利润的 30%予以测算。

2023 年预算编制的主要原则：一是在“保工资、保运转、

保基本民生”的基础上安排预算。在公用经费方面，牢固树立精

打细算，勤俭办事的理念，将办公经费预算压减 20%以上。二是

专项业务费支出精准编制，做到“精准、精确、集约、节约”，

坚决反对铺张浪费，杜绝对专项经费进行二次分配。三是工程类

项目支出以建设项目计划为准，无立项、投资评审结果的不纳入

预算，审批手续齐全的分年度付款。四是鼓励各部门争取上级各

类专项资金，尚未由本级立项的专项资金项目，本级不再安排配

套资金。五是强化预算刚性约束，年度财政预算审议通过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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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一般性工作支出原则上不予追加。

（一）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按照新区要求，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上年的基础上增

长 1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7.29亿元，加上一般转移支付收

入 1.38亿元（新区提前下达）、上年结余 3.40亿元、调入政府性

基金 4.21亿元，扣除体制上级、保咸阳基数、社保上解、一般债

券还本付息等共9.29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可安排财力为 16.99亿元。

根据收支平衡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6.99亿元，主要用于

“三保”等方面支出。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 5.7亿元。其中：管委会本级 2.35亿元；教

育系统 2.82亿元；文管中心 0.17亿元；垂管单位 0.26亿元；原公

安分局 0.1亿元（补发 2021年绩效考核奖）。

-----日常运转费用为 0.2亿元。其中：管委会本级 0.08亿元；

教育系统 0.04亿元；文管中心 0.02亿元；垂管单位 0.06亿元。

-----专项业务费 9.85亿元。其中：管委会本级 8.2亿元（含各

部门产业扶持政策兑现资金 0.86亿元）；教育系统 1.04亿元；文

管中心 0.09亿元；垂管单位 0.32亿元；原公安分局 0.2亿元（2022

年三、四季度物业费及 2022年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尾款）。

-----一般债券还本 0.04亿元。

-----预备费及预留资金 1.2亿元。

预算内安排“三公”经费 142.36 万元，较上年下降 75.68%。

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4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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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 48万元，公务接待经费预算 54.36万

元。

（二）2023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草案）

预计 2023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75.15亿元（土地出让收入

70亿元；配套费 5亿元；污水处理费 0.15亿元），扣除地铁基金

上解等支出 26.18亿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9.48亿元、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 4.21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可使用财力为 35.28亿元。根据

收支平衡原则，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35.28亿元，主要用于征地拆

迁、土地报批、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隐性债务化解等方面

支出。其中：

-----隐性债务化解 11.66 亿元。主要用于 2022 年度债务系统

内需要及时化解的安置房项目贷款等隐性债务支出；

-----征地拆迁补偿 8.70 亿元。主要用于征地款、拆迁补偿款、

安置群众过渡费等支出；

-----土地报批等支出 5.64 亿元。主要用于购买土地指标、土

地流转、整理、评估等土地储备支出；

-----考古挖掘费用 2.21 亿元。主要用于土地储备期间文物勘

探、考古挖掘项目支出；

-----城市基础设施维护支出 3.12 亿元。主要用于市政道路等

公共设施维护及建设方面支出；

-----其他项目类资金 3.95亿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勘查、设计、监理以及部分工程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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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过程中，实际收入超预算部分我们将根据预算调整规

定向新区申请追加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应调整当年度预算支出。集

团公司代建项目，由集团公司先行保障，财政部门根据年度实际收

入适时进行安排。

（三）202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根据国有及国有控、参股企业净利润预测 203万元，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61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553万元，2022年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可使用财力 614万元，安排用于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支出。

（四）2023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说明

社会保险基金由新区统一编列，新城本级不再单独编列。

（五）关于 2023 年政府债务预算（草案）说明

按照《预算法》规定，从 2015年开始，市、县（区）地方政

府债务只能通过省级政府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根据往年情

况，地方政府债券规模一般在年度中由省政府批准和转贷，现无法

预计，届时再按规定向党委、管委会报告。

四、2023 年财政主要工作任务

（一）狠抓收入组织，增加可用财力。在中央对现行减税降

费、退税缓税措施延续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组织收入原则，加

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税源企业的动态监控，以及对重点非税收入项

目的动态跟踪，梳理非税收入征管台账，及时分解全年收入任务，

夯实征收责任。严禁向企业违规收取税费等虚增收入等行为，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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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增加新城可用财力。

（二）加快财源培植，努力增收节支。统筹谋划发展，支持

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见效，集中财力加大投入和扶持。努力营造

最佳营商环境，积极协调税务部门加大入驻企业和项目建设期间税

收征管，加大第三产业扶持力度，完善收入征管效率，确保 2023

年公共财政收入实现 17.29亿元，基金收入实现 75.15亿元。厉行

节约，加强经常性支出控制，压缩“三公”经费预算规模，着力降

低行政运行成本，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三）完善争资机制，弥补财力不足。抓住 2023年中央财

政将适量扩大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的机遇，严

格落实“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和前期

工作，进一步提高项目储备质量，持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动

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积极争取各项

转移支付、专项债券，及时分解全年争取资金任务，落实好争取上

级资金考核办法。

（四）创新融资模式，防范债务风险。实时掌握政府隐性债

务变化情况，动态研判债务风险和财政运行形势，及时发出风险警

示并指导做好风险处置。坚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加

强政府债务管理，开“前门”、堵“后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层层分解化解任务，压实还款责任，全力完成年度

化解任务，避免债务风险向“三保”领域传导，坚决守住债务红线。

积极配合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协调项目后续建设融资和资金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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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全力保证到期债务妥善化解，防范债务违约事件和资金链断

裂。

（五）加强绩效管理，提高资金效益。紧紧围绕重点项目和

重大开支，切实发挥好财政绩效考评和监督管理作用。结合财政绩

效评价、财政投资预算评审、政府采购审批、专项资金监督和预算

执行系统监控平台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实行重

大项目集中审查制度和限时审结制度，推动财政资金效益发挥。完

善财政管理制度和办法，进一步规范财政管理，提高财政管理能力

和水平。


